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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_E6_B3_A8_E5_c47_647356.htm 北京市人

事#000000>考试中心关于#000000>考生复查考试成绩规定 为

了加强考试工作的规范化管理，维护考生利益，体现考试的

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保证考试工作的客观性、公正性和权威

性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一、本规定所指复查成绩范围：只限于

考生本人不合格科目主观题考试成绩的复查，客观题（使用

答题卡）成绩不在复查受理范围之内。 二、申请复查成绩时

间：考生可在考试成绩单上注明的时间内到北京市人事考试

中心办公大厅提交复查申请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三、申请复查

者须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（原件）、网上打印的成绩通知

单及网上下载并填写的复查申请表，到市人事考试中心办公

大厅确认。 四、参照人事部有关规定，考试成绩复查工作，

由市人事考试中心有关工作人员负责，申请人不能见试卷，

复查试卷只复核申请人在试卷或答题纸上所作的答案有无漏

评，计分、登分是否准确，复查内容不涉及评分标准的掌握

。 五、由市人事考试中心组织评阅试卷的，一般在考试成绩

公布后两个月内，将复查结果通知申请者。如确因评卷、登

分过程中的失误造成考试成绩错误的，市人事考试中心负责

纠正。 六、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评阅试卷的，市人事考试中

心将负责把复查申请送交上级主管部门，并及时将上级主管

部门反馈的复查、处理结果通知申请者。如果上级主管部门

对复核成绩有特殊规定，将按该部门的特殊规定执行。 七、

对同一考试科目的成绩复查，其复查工作只受理一次。 八、



由于考试成绩属考生个人隐私，因些复查申请只能由本人提

交，不可代办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